综合评分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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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评分因素
及权重
	分　值
	评分标准
	说    明

	一
	报价10%
	10分
	满足比选文件要求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的价格为比选基准价，其价格分为满分。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：
比选报价得分=(比选基准价/比选报价)×10%×100；
注：项目评审过程中，不得去掉最后报价中的最高报价和最低报价。
	共同评分因素

	二
	服务70%
	70分
	根据供应商提供项目实施方案和服务方案：1.平台整体架构设计；2.核心功能模块设计；3.部署方案；4.数据安全性；5.数据监测分析；6.运营维护保障能力；7.突发问题解决方案等内容进行综合评分：内容齐全，机制健全，可执行，完全满足项目要求的得70分，每缺少一项内容或每有一项内容不满足要求的扣10分；每有一处内容存在错误或不足的扣5分，扣完为止。
[bookmark: _GoBack]注：1.内容存在错误或不足是指：①该方面内容体现不齐全；②阐述存在逻辑错误；③涉及内容无重点，未能体现出本项目的特点或与本项目实际需求不完全相符；④语言错误或存在歧义，项目名称、实施点与本项目不一致等。
2.以评审专家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和响应文件独立评审为准。
	技术类评分因素

	三
	履约能力20%
	20分
	供应商自2023年1月1日(含)以来至本项目响应文件递交截止时间，每具有一个类似履约经验得5分，最高得20分。
注：提供合同或验收报告等有效的证明材料复印件。
	共同
评分因素

	注：①评分的取值按四舍五入法，小数点后保留两位。②本表中要求提供各类证明材料，均需加盖供应商单位公章，否则将不认可该项材料的有效性。



